
中国跑酷联赛竞赛规则 

（试行版） 

第一部分  基本规则 

一、赛前官方训练 

（一）运动员在赛前官方训练任意出发。官方训练时间

安排由裁判长在领队会上公布，正式比赛前至少安排一天为

训练时间， 每名运动员不少于一小时。 

（二）在特殊情况下，裁判长可决定缩短训练时间。 

二、参赛组别、级别与年龄规定 

（一）报名运动员按年龄、性别分为五个级别（T1、T2、

T3、T4、T5）或七个组别（男子精英组、女子精英组、男子

大众组、女子大众组、全民健身组、青少年组、少儿组），其

中全民健身组、青少年组、少儿组不分性别。 

各组别年龄规定 

组别（级别） 年龄（岁） 

男子精英组（T1） 18-35 

女子精英组（T2） 18-35 

男子大众组（T2） 16-40 

女子大众组（T3） 16-40 

全民健身组（T3） 16-40 

青少年组（T4） 12-15 

少儿组（T5） 8-12 



（二）少年组（T5）按年龄分为少年甲组、少年乙组、

少年丙 组、少年丁组。年龄核准以比赛当天为准，少年组内

可在比赛前临时升级组别。 

少年组年龄规定 

组别（级别） 年龄（岁） 

少年甲组 11-12（不含） 

少年乙组 10-11（不含） 

少年丙组 9-10（不含） 

少年丁组 8-9（不含） 

三、场地及障碍物分级 

（一）赛道长度应沿赛道中央线测量。赛道长度按组别

不同、障碍设置不同，适当调节跑道长度。 

各组别跑道长度参考 

组别（级别） 跑道长度（米） 

男子精英组（T1） 50 

女子精英组（T2） 25 

男子大众组（T2） 25 

女子大众组（T3） 25 

全民健身组（T3） 25 

青少年组（T4） 20 

少儿组（T5） 10 

（二）障碍物设置难度高低应与参赛人员组别高低成正



比。 

各组别跑道障碍物情况 

组别（级别） 障碍物种类数

量（个） 

障碍物最高高

度（米） 

障碍物总

数（个） 

男子精英组

（T1） 

5 2 20 

女子精英组

（T2） 

4 1.5 15 

男子大众组

（T2） 

4 1.5 15 

女子大众组

（T3） 

3 1 10 

全民健身组

（T3） 

3 1 10 

青少年组

（T4） 

3 1 8 

少儿组（T5） 2 0.5 5 

四、赛前赛场状况 

（一）当地面、天气条件阻碍比赛正常进行或使比赛不

能继续时，裁判长有权决定将比赛中断一段时间或取消比赛。 

（二）在中断比赛之前，退出比赛或被取消比赛资格的

运动员不得再次参赛。 



（三）在不影响公平性的前提下，裁判长有权决定是否

临时降低比赛难度、减少比赛长度或对赛道进行调整和整顿。 

五、检录 

（一）检录处开放时间为比赛前 45 分钟开启，比赛前

15 分钟结束，未检录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二）检录运动员应在检录前佩戴好头盔、护膝、护肘

等护具， 着参赛运动服，并正确佩戴好号码牌，并携带身份

证或其他证明身份的证件。护具、号码牌、证件不齐者不得

通过检录。检录完成后，运动员不得离开检录区，离开检录

区的运动员需要重新检录。 

（三）运动员不得佩戴或携带包括项链、手环等易脱落、

易碎饰品，不得手持相机手机录像照相。 

六、分组、分级 

（一）各组别有最低与最高报名人数要求，低于规定人

数将取消该组别，高于人数则不予后报名运动员参赛。 

（二）当两组出现同级别、同性别，且同时未达到最低

人数要求且合并组别不超上限时，裁判长可视情况合并两个

组别，视为一组比赛。 

（三）当运动员所在组别因报名人数不足取消组别时，

运动员可在比赛前一天向裁判员申请升级组别参赛，由裁判

员核实运动员资格，裁判长同意后，方可升级参加比赛。运

动员不可降级比赛。 



各组别报名人数规定 

组别（级别） 人数（个） 

男子精英组（T1） 21-35 

女子精英组（T2） 15-35 

男子大众组（T2） 15-35 

女子大众组（T3） 15-35 

全民健身组（T3） 4-35 

青少年组（T4） 10-15 

少儿组（T5） 4-15 

七、护具 

运动员进入赛场必须佩带头盔、护肘、护膝等必要护具，

包括赛前官方训练时间。 

八、比赛服装及参赛号码 

（一）运动员应正确佩戴号码布，号码布四角需固定在

衣物上，以便裁判识别。运动员应与号码布匹配，不匹配的

运动员无法通过检录，无法参赛。 

（二）运动员应着便于活动的运动衣、运动裤及运动鞋

参赛。 

 

 

 

 



第二部分  竞速赛 

一、竞赛赛制 

（一）预赛 

预赛为两轮晋级制。运动员按抽签顺序单独出发。预赛

第一轮所有运动员参加比赛，以计时成绩排名最高的前 4 名

进入决赛；预赛第二轮除前 4名之外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该

组计时成绩排名最高的前 4名进入决赛。 

（二）1/4 决赛（淘汰赛） 

1/4 决赛采用一局定胜负淘汰制。根据运动员预赛成绩，

成绩排名首尾交叉对阵（即第一名对第八名、第二名对第七

名，以此类推），两人一组同时出发。先通过终点的运动员晋

级半决赛。后通过终点的运动员将被淘汰。四名被淘汰的运

动员按淘汰赛成绩排名 5-8 名。 

（三）半决赛 

半决赛采用一局定胜负排位制。根据运动员 1/4 决赛成

绩，成绩排名首尾交叉对阵（即第一名对第四名、第二名对

第三名），两人一组同时出发。先通过终点的运动员晋级冠亚

军决赛，为胜者组；后通过终点线的运动员将参加三四名决

赛，为败者组。 

（四）决赛（胜者组决赛、败者组决赛） 

决赛采用一局定胜负制。根据运动员半决赛成绩，两名

胜者组运动员一组同时出发，先通过终点的运动员为冠军，



后通过的运动员为亚军。两名败者组运动员一组同时出发，

先通过终点的为季军，后通过的终点的为第四名。 

二、竞赛规则 

（一） 比赛跑道及障碍物 

1、比赛跑道可建在室内或室外。跑道沿直线铺设，也可

以为折返式。 

2、赛道宽度应在 1.5 米至 2 米之间，障碍物宽度应充

分覆盖赛道宽度。 

3、出发线与第一个障碍物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 3米。 

4、两个相邻障碍物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 5 米。 

5、在不影响运动员的动作的前提下，应将障碍物的尖锐

部用软质海绵包裹；场地外侧适当的部分应布置防摔垫。 

6、起、终点线为宽 5 厘米的白色线；折返线及边线应用

鲜艳的其他颜色标示，线宽为 5厘米。 

（二）出发顺序 

1、预赛第一轮出发顺序由抽签决定，过时未参加抽签的

运动员由裁判员代抽签决定出发顺序。抽签一旦公示，非存

在异议，不得擅自更改。运动员出发顺序若与抽签公示顺序

不符， 裁判员有权视情节进行判决。 

2、预赛第二轮出发顺序由第一轮成绩排名逆顺序出场，

运动员出发顺序若与成绩公示顺序不符，裁判员有权视情节

进行判决。 



3、决赛出发顺序由运动员单轮最好成绩排名逆顺序出

场，运动员出发顺序若与成绩公示顺序不符，裁判员有权视

情节进行判决。 

（三）出 发 

1、运动员在比赛前五分钟应在等待区准备，若运动员未

能按时出发，视为一次出发违例，记为“迟到违例”，警告一

次，将排在该组别最后一名出发，若再次迟到或出发违例，

视为违规，取消比赛资格。 

2、运动员第一次出发后，如在到达第一个障碍物之前摔

倒，可举手向裁判示意，申请重新出发。出发顺序应排在该

组别最后一名出发。因迟到、违例或重新出发的运动员第二

次出发时不得再次申请重新出发。 

3、发令裁判员在下达“运动员上道”口令后，运动员应

尽快到起点白线后进行准备，如两分钟内未能准备就绪，视

为一次出发违例，记为“迟到违例”，警告一次，将排在该组

次最后一名出发，若再次迟到或出发违例，视为违规，取消

比赛资格。 

4、发令裁判在下达“运动员预备”口令后，可在 1-4 秒

内随机时间下达“跑”口令或吹哨。如在裁判员下达“运动

员预备”口令后，运动员如有问题可以举手示意，每名运动

员有一次机会，问题解决后，运动员归位重新出发。 

5、发令裁判在下达“运动员预备”口令后，运动员双脚



不得离地。如有违反，视为一次出发违例，记为“非静态起

跑违例”，警告一次，并重新出发。运动员起跑前允许躯干摆

动。 

6、发令裁判在下达发“跑”口令或发出信号之前，运动

员身体任意部分不得超出起点线的垂直面。如有违反，视为

一次出发违例，记为“抢跑违例”，警告一次，并重新出发。 

7、每名运动员每组只有一次重新出发机会。 

（四）赛中及折返点判定 

1、运动员在比赛中应沿规定跑道，在规定区域内完成比

赛。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任何部位不得超出自身赛道两条

边线垂直面。如有违反，裁判可视情况，判处警告、记为“出

界违例”或“违规”。 

2、运动员到达折返点时，脚应明显超过折返线，手应触

击折返点标识。如两项中一项未达到要求，则罚时 5 秒。若

两项均未达到要求，则视为未抵达折返点，成绩无效。不得

重新出发。 

3、运动员在比赛中应沿规定跑道，从预设障碍物（除特

殊障碍物外）的正上或正下方通过，不得从障碍物两边绕过。

如有违反，视为“违规”，记为“逃避障碍物违规”。成绩无

效。 

4、运动员在比赛中不能破坏障碍物。如有违反，视为“严

重违规”，记为“毁坏障碍物违规”。成绩无效。 



5、因个人原因未能完成比赛的，记为“未完成比赛”

（DNF），无最终成绩。 

（五）终点判定及名次确定 

1、运动员到达终点时，身体（包括头、颈、臂、腿、手

或足）抵达终点线垂直面，则视为完成比赛，并由手计时裁

判记录完成时间。 

2、最终名次以决赛计时成绩排定名次。 

 

 

 

 

 

 

 

 

 

 

 

 

 

 

 



第三部分  技巧赛 

一、竞赛赛制 

（一）预赛 

预赛为一轮晋级制。运动员按抽签顺序，一人一组，依

次比赛，比赛时间为 60 秒。由三名裁判员评分（满分为 100

分）的平均成绩作为预赛成绩。按预赛成绩，由高到低取前

16 名运动员进入淘汰赛（PK 赛）。 

（二）淘汰赛（PK 赛） 

淘汰赛采用一局定胜负淘汰赛制。根据运动员预赛成绩，

成绩排名首尾交叉对阵（即第一名对第十六名、第二名对第

十五名），两人一组，对比淘汰。由排名倒序依次进行比赛，

比赛时间为 60 秒。一组比赛全部完成后，由裁判员当场裁

定，以手势予以运动员投票。票数多者获胜晋级。票数少者

淘汰，以预赛成绩顺序排名九至十六名。裁判投票不可投弃

权票。 

（三）决 赛 

决赛采用一局排位制。根据运动员预赛成绩排名倒序，

一人一组，依次比赛，比赛时间为 60 秒。由三名裁判员评分

（满分 100 分）的平均成绩最为决赛成绩。按决赛成绩，由

高到低进行排名。得分最高的三名运动员分别获得冠军、亚

军及季军。 

（四）加时赛 



如冠军亚军或季军任何一组存在分数相同（整数位及小

数位），则进入加时赛。淘汰赛采用一局定胜负淘汰赛制。运

动员两人一组，对比排位，依次进行比赛，比赛时间为 30秒。

一组比赛全部完成后由裁判员当场裁定，以手势予以运动员

投 票。票数多者顺位考前。裁判投票不可投弃权票。 

二、竞赛规则 

（一）赛场尺寸及障碍物布景 

1、比赛场地可建在室内或室外。赛场呈矩形或圆形。 

2、赛场宽度应在 8 米至 12 米之间，长度在 10 米至 14

米之间的矩形，或直径为 10 米的圆形。障碍物均匀分布在赛

场内。 

3、赛场障碍设置应按组别适当调节。 

（二）出发顺序 

由运动员个人抽签决定，过时未参加抽签的运动员由裁

判员代抽签。抽签一旦公示，非存在异议，不得擅自更改。

运动员出发顺序若与抽签公示顺序不符，裁判员有权视情节

进行判决。 

（三）赛前准备 

1、运动员在比赛前五分钟应在等待区准备，若出发时运

动员未能按时出发，视为一次出发违例，记为“迟到违例”，

警告一次，将排在该组别最后一名出发。 

2、比赛开始前运动员可自行选择出发位置，当准备好后，



可以向裁判员示意开始比赛。 

（四）规则及打分 

1、运动员可以自行安排行进路线，但不可出界。 

2、比赛时间为 60 秒，时间不足者，裁判将酌情扣分。 

3、比赛得分（满分 100 分）由三个部分得分组成，分别

为流畅度得分（满分 30 分）、创意度得分（满分 30 分）和难

度得分（满分 40 分）。 

4、流畅度得分满分为三十分，从三个方面决定最终得分：

动作连续性、动作组合多样性及动作组合完成度。动作拖沓、

磕绊或摔跤，动作组合单一、不连贯，动作组合完成度低者，

裁判将酌情减分。 

5、创意度得分满分为三十分，从三个方面决定最终得分：

动作表现力、场地利用结合律及创新类动作。动作单一、简

单，场地及道具利用率低，比赛整体节奏不流畅者，裁判将

酌情减分。展示创新性动作者，裁判将酌情加分。 

6、难度得分满分为四十分，从几个方面决定最终得分：

动作难度系数、动作完成度。动作难度系数决定动作得分上

限，动作完成度决定动作最终得分。 

（五）成绩及名次确定 

1、运动员的名次按比赛成绩，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得

分最高的前三名运动员依次获得冠军、亚军、季军。 

2、成绩平均值取整数。如整数位成绩相同，比较小数位



成绩进行排名。如冠军亚军或季军成绩小数位及整数位成绩

皆相同，则进入加时赛。 

 

 

 

 

 

 

 

 

 

 

 

 

 

 

 

 

 

 

 

 



第四部分  捕捉赛 

一、竞赛赛制 

（一）预赛（选拔赛） 

预赛为一轮选拔制。运动员通过一轮同级别竞速赛进行

选拔（男子精英组（T1）捕捉赛的选拔赛为男子精英组（T1）

竞速赛（50 米）；女子精英组（T2）捕捉赛的选拔赛为女子

精英组（T2）竞速赛（25 米），以此类推。），按抽签顺序单独

出发。按成绩进行排名，前 16 名运动员进入 1/8 决赛。 

（二）1/8 决赛（淘汰赛） 

1/8 决赛采用一局定胜负方式淘汰制。根据运动员预赛

成绩排名，按首尾交叉对阵（即第一名对第十六名、第二名

对第十五名，以此类推），两人一组，由抽签决定先捕先跑。

若在规定时间内捕者捕捉到跑者，则捕者胜；反之跑者胜。

胜者运动员晋级 1/4 决赛。 

（三）1/4 决赛（淘汰赛） 

1/4 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定胜负方式淘汰制。根据运动员

预赛成绩排名，按首尾交叉对阵（即第一名对第八名、第二

名对第七名，以此类推），两人一组。第一局比赛由预赛成绩

领先的运动员决定先捕先跑。若在规定时间内捕者捕捉到跑

者，则捕者胜；反之跑者胜。第二局比赛中，跑者与捕者身

份互换。两战两胜者进入半决赛。如两战各胜一局，则进入

第三轮比赛， 由抽签决定捕者与跑者身份，三战两胜者进入



半决赛。 

（四）半决赛（晋级赛） 

半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定胜负排位制。根据运动员预赛成

绩，按排名首尾交叉对阵（即第一名对第四名、第二名对第

三名），两人一组。第一局比赛由预赛成绩领先的运动员决定

先捕先跑。若在规定时间内捕者捕捉到跑者，则捕者胜；反

之跑者胜。第二局比赛中，跑者与捕者身份互换。两战两胜

者晋级胜者组决赛，负者晋级败者组决赛。如两战各胜一局，

则进入第三轮比赛，由抽签决定捕者与跑者身份，三战两胜

者晋级胜者组决赛；败者运动员晋级败者组决赛。 

（五）决赛（胜者组决赛，败者组决赛） 

决赛采用三局两胜定胜负排位制。根据运动员半决赛成

绩，两名胜者参加胜者组决赛；两名败者参加败者组决赛。

两人一组。第一局比赛由预赛成绩领先的运动员决定先捕先

跑。若在规定时间内捕者捕捉到跑者，则捕者胜；反之跑者

胜。第二局比赛中，跑者与捕者身份互换。两战两胜者为胜

者。如两战各胜一局，则进入第三轮比赛，由抽签决定捕者

与跑者身 份，三战两胜者为胜者。胜者组决赛胜者为冠军，

败者为亚 军；败者组决赛胜者为季军，败者为第四名。 

二、竞赛规则 

（一）赛场尺寸及障碍物布景 

1、比赛场地可建设在室内或室外。赛场呈矩形。 



2、赛场宽度应在 8 米至 12 米之间，长度在 10 米至 14

米之间的矩形。 

3、两个障碍物之间最小宽度 1.5 米，最远不得超过 5米。 

4、在不影响运动员的动作的前提下，应将障碍物的尖锐

部用软质海绵包裹；场地外侧适当的部分应布置防摔垫。 

5、赛场障碍设置应按组别适当调节。 

（二）比赛顺序 

1、预赛比赛顺序由抽签决定，过时未参加抽签的运动员

由裁判员代抽签。抽签一旦公示，非存在异议，不得擅自更

改。运动员出发顺序若与抽签公示顺序不符，裁判员有权视

情节进行判决。 

2、1/8 决赛比赛对阵由预赛成绩决定，成绩排名首尾交

叉对阵，即第一名对第十六名、第二名对第十五名，以此类

推。由预赛成绩领先的运动员决定先捕先跑。出场运动对阵

表若与成绩公示顺序不符，裁判员有权视情节进行判决。 

3、1/4 决赛比赛对阵 1/8 决赛成绩决定，成绩排名首尾

交叉对阵，即第一名对第八名、第二名对第七名，以此类推。

由预赛成绩领先的运动员决定先捕先跑。出场运动对阵表若

与成绩公示顺序不符，裁判员有权视情节进行判决。 

4、半决赛比赛对阵由 1/4 决赛成绩决定，成绩排名首尾

交叉对阵，即第一名对第四名、第二名对第三名。由预赛成

绩领先的运动员决定先捕先跑。出场运动对阵表若与成绩公



示顺序不符，裁判员有权视情节进行判决。 

5、决赛比赛对阵由半决赛成绩决定，两名胜者一组，两

名败者一组。由预赛成绩领先的运动员决定先捕先跑。出场

运动对阵表若与成绩公示顺序不符，裁判员有权视情节进行

判决。 

（三） 出 发 

1、运动员在比赛前五分钟应在等待区准备，若出发时运

动员未能按时出发，视为一次出发违例，记为“迟到违例”，

警告一次，将排在该组次最后一名出发，若再次迟到或出发

违例， 视为违规，取消比赛资格。 

2、先捕运动员决定出发位置后，再由先跑运动员入场决

定出发位置。 

发令裁判员在下达“运动员上道”口令后，运动员应尽

快到出发位置后进行准备，如 30 秒内未能准备就绪，视为一

次出发违例，记为“迟到违例”，警告一次，若再次迟到或出

发违例，视为违规，取消比赛资格。 

3、发令裁判在下达“运动员预备”口令后，可在 1-4 秒

内随机时间下达“跑”口令或吹哨。如在裁判员下达“运动

员预备”口令后，运动员如有问题可以举手示意，每名运动

员有一次机会，问题解决后，运动员归位重新出发。 

4、发令裁判在下达“运动员预备”口令后，捕者运动员

双脚不得离地。如有违反，视为一次出发违例，记为“非静



态起跑违例”，警告一次，并重新出发。运动员起跑前允许躯

干摆动。 

5、发令裁判在下达发“跑”口令前，或出信号之前，捕

者运动员双脚不得离地。如有违反，视为一次出发违例，记

为“抢跑违例”，警告一次，并重新出发。 

6、每名捕者运动员每组只有一次重新出发机会。 

（四）赛 中 

1、一局比赛标准时间为 20 秒。裁判员可视运动员及赛

道实际情况，以维持公平为原则，适当少量加减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调整必须在一大组比赛完成后，下一大组开始前完

成（如 1/8 决赛后，1/4 决赛前），并在下一大组比赛开始前

通知到每名运动员，当运动员得知比赛时间后，再进行先捕

先跑的选择。 

2、在规定时间内，捕者若捕捉到跑者，视为捕者胜；反

之，在规定时间内捕者未能捕捉到跑者，视为跑者胜。 

3、捕捉的定义：捕者任意一只手或两只手，接触到跑者

身体的任意部位（不包括触碰到飘浮的衣物、系带等），无论

接触时间的长短，都视为捕者捕捉成功。 

4、捕者应主动控制捕捉力度，捕捉时避开跑者要害部位。

故意绊、踢、打或摔跑者属于犯规行为，过于用力接触者将

被视为“恶意犯规”，裁判员有权视情况给予处罚。 

5、跑者运动员在被捕捉后应及时停止动作。 



6、跑者行进路线不得重复绕圈。跑者在比赛中的行进路

线沿同一闭合圆周路径行进最多一圈，否则视为犯规。如有

犯规，则由裁判停止比赛，警告跑者，并重赛。两次犯规视

为捕者胜。 

7、若捕者或跑者一方由于失误摔倒，不得暂停比赛。若

不能继续比赛，则视为对方自动晋级。 

8、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得破坏障碍物，不得移动障碍物阻

碍对方行进，如有违反，视为“严重违规”，记为“毁坏障碍

物违规”。裁判将视情况予以处罚。 

9、双方运动员不得越出规定场地。如若犯规，则视为对

方本场比赛获胜。 

（五）成绩判定 

最终结果以主裁判裁决为主，电子录像为辅。在特殊情

况下，裁判员有权裁决重赛。 

 

 

 

 

 

 

 

 



第五部分  大绝招赛 

一、竞赛赛制 

（一）报 名 

大绝招赛为现场自由报名，面向所有参赛选手开放的，

非正式比赛的即时比赛。 

（二）排名办法 

1、大绝招赛运动员登场顺序由运动员报名顺序先后决

定，每名运动员在同一指定区域内，依次展示一个或一组高

难度动作，由三名裁判打分。每名裁判最高分为十分，选手

总分最高三十分。选手排名按最终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列。

分数最高者获得当站最佳个人大绝招奖。 

2、如出现最高分相同的情况，则进入加时赛，两名或多

名选手依次展示一个或一组不重复的高难度动作，由三名裁

判打分。分数最高者获得当站最佳个人大绝招奖。 

3、如多次分数一致，可由一名运动员展示一个动作，其

余选手模仿。如其余选手不能模仿或模仿不到位，则展示运

动员加一分；如可以模仿则记为零分。选手每人展示三个动

作，分数最高者获得当站最佳个人大绝招奖。 

二、竞赛规则 

（一）赛场尺寸及障碍物选择 

1、大绝招赛的场地由裁判员在比赛开始前公布。 

2、赛场面积应在 5-10 平方米左右。 



3、所选区域内应有较多样的结构设计。 

（二）比赛报名与出发顺序 

1、大绝招比赛为非正式比赛，接受现场报名。 

2、运动员出发顺序依据报名顺序，依次登场展示。 

3、每名运动员登场只能展示一个动作或由一两个连贯

动作组成的一组动作。 

4、每名运动员有两次机会，裁判员会保留最高成绩为最

终成绩。 


